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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辽宁科技学院校团委挂职团干部 

选任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团中央《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和《辽宁科技学院

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切实落实共青团去“四化”强“三性”的工

作要求，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

的平台作用，打造专、挂、兼职相结合的共青团干部队伍，切实

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我校将择优选任青年教职工到校团委挂职

锻炼，现将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聘岗位 

挂职校团委副书记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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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选条件 

1. 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较强的党性修养和较高的政策理论

水平，应为中共党员。 

2. 工作能力突出，具备较强的会议、活动组织策划和文字

写作能力，具备一定的专业特长和实践经验。 

3. 热爱团的工作，具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历和较强的群

众工作能力。 

4. 具有研究生（含）以上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 38周岁，

挂职校团委副书记需具有科级或具有中级职称一年以上。 

三、选任程序 

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自愿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此基础

上，由学校党委研究决定确定人选。 

四、管理和待遇 

1. 挂职年限为 1年（2020年 7月中下旬至 2021年 7月）。 

2. 挂职干部考核。挂职干部在校团委参加年度考核，须遵

守校团委有关工作制度，无特殊情况不得提前结束挂职。挂职期

满，党委组织部和校团委将对挂职干部的履职及表现情况作出书

面鉴定，存入本人档案。 

3. 挂职干部管理。挂职干部由派出单位和校团委共同管理，

以校团委管理为主。挂职干部挂职期间不转行政、工资关系。 

4. 挂职干部奖惩。挂职干部在挂职期间表现优秀的，可给

予表彰奖励。挂职期满后，将根据干部挂职期间表现，对挂职干

部提出培养使用建议。 

五、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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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挂职团干部候选人选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    岁) 

 

照 

片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参加

工作

时间 

 健康情况  

现所在部门  

担任职务 
 邮  编  

学历 
学位  手  机  

 

 

工 

作 

简 

历 

 

 

现 

实 

表 

现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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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特 

长 

 

 

申 

报 

岗 

位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称谓 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及职务 
职级 

       

       

       

       

       

 

本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党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家庭主要成员应填写配偶、子女、父母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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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辽宁科技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020年 7月 3日   印发 
 

 




